
第二节 收入的确认和计量

（三）非现金对价

包括实物资产、无形资产、股权、客户提供的广告服务等。

客户支付非现金对价的，通常情况下，企业应当按照非现金对价在合同开始日的公允价值确定交易价格。

非现金对价公允价值不能合理估计的，企业应当参照其承诺向客户转让商品的单独售价间接确定交易价格。

（四）应付客户对价

企业在向客户转让商品的同时，需要向客户或第三方支付对价的，除为了自客户取得其他可明确区分商品的

款项外，应当将该应付对价冲减交易价格，并在确认相关收入与支付（或承诺支付）客户对价二者孰晚的时

点冲减当期收入。

企业应付客户对价是为了向客户取得其他可明确区分商品的，应当采用与企业其他采购相一致的方式确认所

购买的商品。（单独作为采购处理）

应付客户对价还包括可以抵减应付企业金额的相关项目金额，如优惠券、兑换券等。

四、将交易价格分摊至各单项履约义务

合同中包含两项或多项履约义务的，企业应当在合同开始日，按照各单项履约义务所承诺商品的单独售价的

相对比例，将交易价格分摊至各单项履约义务。

单独售价，是指企业向客户单独销售商品的价格。

企业在类似环境下向类似客户单独销售某商品的价格，应作为该商品的单独售价

市场调整法 是指企业根据某商品或类似商品的市场售价，考虑本企业的成本和毛利等进



单独售价无

法直接观察

行适当调整后的金额，确定其单独售价的方法。

成本加成法 是指企业根据某商品的预计成本加上其合理毛利后的金额，确定其单独售价

的方法。

余值法 是指企业根据合同交易价格减去合同中其他商品可观察单独售价后的余额，

确定某商品单独售价的方法。

【例 12-13】2021 年 3 月 1目，甲公司与客户签订合同，向其销售 A、B 两项商品，合同价款为 2000 元。合

同约定，A 商品于合同开始日交付，B 商品在 1 个月之后交付，只有当 A、B 两项商品全部交付之后，甲公司

才有权收取 2000 元的合同对价。假定 A 商品和 B 商品构成两项履约义务，其控制权在交付时转移给客户，A

商品和 B商品的单独售价分别为 500 元和 2000 元，合计 2500 元。上述价格均不包含增值税，且假定不考虑

相关税费影响。

合同开始日，据交易价格分摊原则：

A 商品应当分摊的交易价格为 400 元（500÷2500×2000）

B 产品应当分摊的交易价格为 1600 元（2000÷2500×2000）

（1）交付 A 商品时

借：合同资产 400

贷：主营业务收入 400

（2）交付 B 商品时：

借：应收账款 2000

贷：合同资产 400

主营业务收入 1600

1.分摊合同折扣额

【例 12-14】甲公司与客户签订合同，向其销售 R、S、T 三种产品，合同总价款为 270 万元，这三种产品构成

三项履约义务。企业经常以 100 万元单独出售 R产品，其单独售价可直接观察；S产品和 T产品的单独售价不

可直接观察，企业采用市场调整法估计的 S 产品单独售价为 50 万元，采用成本加成法估计的 T 产品单独售价

为 150 万元。甲公司通常以 100 万元的价格单独销售 R产品，并将 S产品和 T产品组合在一起以 170 万元的

价格销售。上述价格均不包含增值税。

本例中，三种产品的单独售价合计为 300 万元，而该合同的价格为 270 万元，该合同的整体折扣为 30 万元。

由于甲公司经常将 S 产品和 T 产品组合在一起以 170 万元的价格销售，该价格与其单独售价之和（200 万元）

的差额为 30 万元，与该合同的整体折扣一致，而 R产品单独销售的价格与其单独售价一致，证明该合同的整

体折扣仅应归属于 S 产品和 T 产品。因此，在该合同下，分摊至 R 产品的交易价格为 100 万元，分摊至 S产

品和 T 产品的交易价格合计为 170 万元，甲公司应当进一步按照 S 产品和 T 产品的单独售价的相对比例将该

价格在二者之间进行分摊：S产品应分摊的交易价格为 42.5 万元（50÷200×170），T产品应分摊的交易价格

为 127.5 万元（150÷200×170）。

【例 12-15】沿用【例 12-14】，R、S、T产品的单独售价均不变，合计为 300 万元，S、T 产品组合销售的折

扣仍为 30 万元。但是，合同总价款为 320 万元，甲公司与这客户签订的合同中还包括销售 Q 产品。Q 产品的

价格波动巨大，甲公司向不同的客户单独销售 Q 产品的价格在 20 万~60 万元之间。

本例中，由于 Q 产品价格波动巨大，甲公司计划用余值法估计其单独售价。由于合同折扣 30 万元仅与 S、T

产品有关，因此，甲公司首先应当在 S、T 产品之间分摊合同折扣。R、S和 T产品在分推了合同折扣之后的单

独售价分别为 100 万元、42.5 万元和 127.5 万元，合计为 270 万元。然后，甲公司采用余值法估计 Q 产品的

单独售价为 50 万元（320-270），该金额在甲公司以往单独销售 Q产品的价格区间之内，表明被分摊结果符合

分摊交易价格的目标，即该金额能够反映甲公司因转让 Q 产品而预期有权收取的对价金额。

假定合同总价款不是 320 万元，而是 280 万元时，甲公司采用余值法估计的 0产品的单独售价仅为 10 万元

（280-270)，该金额在甲公司过往单独销售 Q产品的价格区间之外，表明该分摊结果可能不符合分摊交易价

格的目标，即该金额不能反映甲公司因转让 Q产品而预期有权收取的对价金额。在这种情况下，用余值法估



计 Q产品的单独售价可能是不恰当的，甲公司应当考虑采用其他的方法估计 Q产品的单独售价。

2.分摊可变对价

【例 12-16】甲公司与乙公司签订合同，将其拥有的两项专利技术 X 和 Y 授权给乙公司使用。假定两项授权均

分别构成单项履约义务，且都属于在某一时点履行的履约义务。合同约定，授权使用专利技术 X的价格为 80

万元，授权使用专利技术了的价格为乙公司使用该专利技术所生产的产品销售额的 3%。专利技术 X 和 Y 的单

独售价分别为 80 万元和 100 万元。甲公司估计其就授权使用专利技术 Y 而有权收取的特许权使用费为 100 万

元。上述价格均不包含增值税。

本例中，该合同中包含固定对价和可变对价，其中，授权使用专利技术 X的价格为固定对价，且与其单独售

价一致，授权使用专利技术 Y 的价格为乙公司使用该专利技术所生产的产品销售额的 3%，属于可变对价，该

可变对价全部与授权使用专利技术 Y能够收取的对价有关，且甲公司基于实际销售情况估计收取的特许权使

用费的金额接近 Y的单独售价。因此，甲公司将可变对价部分的特许权使用费金额全部由 Y承担符合交易价

格的分摊目标。


